
進修部四技申請入學 107學年度招生資訊 

壹、招生簡章預計 107年 5月 7日公告。請同學自行上網下載 

貳、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107學年度進修部四技申請入學重要注意事項，請同學詳閱。 

一、國立勤益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進修部四技申請入學為單獨招生，107學年度共有 7個系提

供 39個『普通高中應屆畢業生』名額，歡迎應屆普通高中畢業生(含取得同等學力者)及職業

學校普通科應屆畢業生(含取得同等學力者)參加本校進修部四技共 7 系分發，詳細招生系所

與名額請參考招生簡章。 

二、本校進修部四技申請入學招生共招收 A類及 B類等兩類考生。A類為一般高職生含特種生。B

類為普通高中應屆畢業生。A、B兩類考生相關注意事項如下表所示: 

 A類考生 

(高職畢業生或普通高中畢業一年以上) 

B類考生 

(普通高中或綜高普通科應屆畢業生) 

報

考

資

格 

1. 公立或已立案之私立技術型高級中等學

校、綜合型高級中等學校或普通型高級

中等學校附設職業類科之畢業生，或符

合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同等學力者。 

2. 公立或已立案之私立普通型高級中等學

校畢業生、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所設普

通科畢業生或符合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

同等學力，需取得有關學歷（力）滿一

年(含)以上者。 

公立或已立案之私立普通型高級中等學

校畢業生、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所設普

通科應屆畢業生或符合普通型高級中等

學校同等學力。 

成

績

計

算 

1. 有考統一入學測驗的考生: 

【統測成績+在校成績】 

2. 沒有考統一入學測驗的考生，其統測成

績以 100分計算。 

【統測成績+在校成績】 

一定要參加 107 年學科能力測試(沒有

參加者不得報考)並上傳 107 年度學測

成績單，分發分數計算公式如下: 

【學測成績+在校成績】 

 

選

填

志

願

與

分

發 

A類考生報名本校 A類招生名額之系科，本

校就各系報名考生成績高低分別排名並依

志願序錄取，並不得要求分發於 B類招生名

額。 

B 類考生僅得就本校有提供 B 類招生名

額之系別選填志願，並不得要求分發於

A類招生名額。 

三、本校進修部四技申請入學招生，A類考生係以技專校院入學測驗中心所辦理之「107學年度科

技校院四年制與專科學校二年制統一入學測驗」(以下簡稱統測)成績、「在校畢業(學期平均)

成績」作為成績計算之依據。B類考生係以 107年度學科能力測驗(以下簡稱學測)成績「在校

畢業(學期平均)成績」作為成績計算之依據。成績計算請參考本招生簡章 P14-P16，特種生加

分比率請參考本招生簡章 P28。 

四、A 類考生報名本校進修部四技申請入學最多可選填 11 個系別作為志願，本校就各系報名考生

成績高低分別排名並依志願序錄取。考生選填與統測成績相同群類的系所，成績皆以加權計算。

B類考生最多可選填 7個有提供 B類考生名額的系別為志願，不得要求分發於沒有提供 B類招



生名額的系別。 

五、本校採用網路報名，詳情請參考「貳、網路報名作業流程」。請考生於期限內至本校報名網站(網

址: http://tech.ncut.edu.tw/Tech/Web/index.html )填寫報名資料與上傳必繳文件，例如:2

吋證件照、身分證正反面、畢業證書、歷年成績單與統測成績單(或學測成績單)等文件之電子

檔(JPG或 PDF檔皆可)，無須繳交紙本資料至本校。 

六、A類考生未參加 107學年度統一入學測驗者，仍可報名參加本校各系之分發，惟網路報名時統

測成績一律以 100分計。B類考生一定要參加 107學年度學科能力測驗始得報名本校。(普通高

中應屆畢業生未參加 107學年度學科能力測試者，不得參加本校進修部四技申請入學，各系分

發，請勿報名以免無法退還報名費。 

七、在校畢業(學期平均)成績輸入方式:修業 3年者輸入 6學期學業平均成績，修業 4年者輸入 8

學期學業平均成績，缺任何一學期成績則該學期以 60 分計算。就讀五專之報名考生不論修

業年數均採計前三年 6學期學業平均成績。無在校歷年成績單者，網路報名時學期平均成績

一律以 60分計算。 

八、已參加「107學年度科技校院四年制及專科學校二年制招收技藝技能優良學生甄審入學」、

「107學年度科技校院四年制及專科學校二年制招收技藝技能優良學生保送入學」、「107 學

年度高級中等以上學校運動成績優良學生升學輔導甄審、甄試招生」、「107學年度科技校

院四年制及專科學校二年制甄選入學」、「107學年度科技校院四年制日間部申請入學聯合

招生」、「107學年度科技校院繁星計畫聯合推薦甄選」或其他招生管道（含大學）錄取且

已完成報到之考生，或未在規定期限內聲明放棄錄取資格之考生，不得再參加本校正、備取

生報到，違者取消錄取報到資格，並不得要求退還報名費，考生不得異議。 

九、依據教育部 106年 09月 05日修正之「僑生回國就學及輔導辦法」第 5條及 106年 07月 07

日修正之「香港澳門居民來臺就學辦法」第 5條規定，分發有案之僑生或港澳居民，不得自

行轉讀或升讀僅於夜間、例假日授課之班別，故僑生、港澳生不得報名本校進修部四技申請

入學之登記分發。 

十、正取生報到後若有缺額，將於本校招生網頁公告遞補相關資訊，不另郵寄遞補報到通知單，

請備取生隨時上網查詢遞補動態。 

叁、本校招生系所群(類)及名額 
各系招生系所群(類)、名額 

招生系所 核

定

名

額 

招生群類 A類招生名額 

(職業類科及非應屆高中畢業生) 

B類招生

名額 

一 

般 

生 

特種生(外加名額) 

普通高中

普通科應

屆畢業生 

退 
伍 
軍 
人 

原 
住 
民 

境外
優秀
科技
子女 

蒙 
藏 
生 

派外
工作
人員
子女 

機械工程系 53 機械群 53 3 3 3 3 3 無 

電機工程系 30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類 30 3 3 3 3 3 無 

電子工程系 45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類 

36 2 2 2 2 2 9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79 
機械群 

67 3 3 3 3 3 12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商業與管理群 

冷凍空調與能源系 40 
機械群 

36 2 2 2 2 2 4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類 

http://tech.ncut.edu.tw/Tech/Web/index.html


資訊工程系 37 

動力機械群 

34 2 2 2 2 2 3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類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工程與管理類 

化工與材料工程系 36 
機械群 

32 2 2 2 2 2 4 化工群 

土木與建築群 

企業管理系 50 
工程與管理類 

48 1 1 1 1 1 2 商業與管理群 

外語群英語類 

資訊管理系 58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53 2 2 2 2 2 5 
商業與管理群 

休閒產業管理系 31 
商業與管理群 

31 2 2 2 2 2 無 外語群英語類 

餐旅群 

應用英語系 50 
商業與管理群 

50 1 1 1 1 1 無 外語群英語類 

餐旅群 

對於招生報名如有疑問，歡迎請電洽 0423924505轉 2633或 2721，有專人會為您服務。

謝謝。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進修推廣部企劃組敬上 

 


